
案例一

网上贩卖精神药品

固定证据依法严惩

自 2019 年起， 巫某文多次从其医院同

事处收购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力

月西 （咪达唑仑）、 地佐辛等药品。 2020

年， 巫某文在网上认识被告人孙某后， 二人

明知力月西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仍通

过“翻墙” 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进行贩

卖。 其中， 孙某负责发布销售信息， 将订单

通过微信发给巫某文， 巫某文负责发货， 孙

某收款后将部分违法所得转账给巫某文。 孙

某向巫某文转账共计 58632.94 元。 2020 年

8月 7日、 2021 年 1 月 2 日， 孙某明知庞某

（另案已判刑） 购买力月西等精神药品用于

迷奸， 仍两次通过巫某文向庞某进行贩卖，

后庞某使用该药品实施了强奸犯罪。

另查明，2016 年起， 巫某文接受医药代

表梁某等人（另案处理）的委托，联系同事徐

某雯等人（另案处理），告知开具药品时使用

某特定药品可得到相应回扣， 后巫某文每月

统计徐某雯等人使用指定药品数量， 累计发

放回扣 93000元。

检察院以孙某犯贩卖毒品罪、 强奸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巫某文犯贩卖毒品罪、 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依法提起公诉。 法

院以犯贩卖毒品罪、 强奸罪、 传授犯罪方法

罪， 并罚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 并

处罚金五万元； 以犯贩卖毒品罪、 对非国家

工作人员行贿罪， 并罚判处巫某文有期徒刑

四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五万二千元。 孙某不

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法院作出二审裁

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犯

罪案件， 要坚持依法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机

关依法全面收集、 固定证据， 特别是督促侦

查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完整提取电子数

据， 完善证据体系。 应当强化电子数据审

查， 结合其他在案证据， 证明被告人贩卖麻

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

依法准确认定毒品犯罪性质。

对于明知购买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

品、 精神药品并非用于医疗等目的， 而向用

于非法用途的人员进行贩卖的， 依法应当认

定为贩卖毒品罪。 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

监督职能， 着重审查是否存在上下游犯罪及

共同犯罪、 能否独立评价， 深挖相关犯罪线

索， 及时追诉漏罪漏犯， 依法加强对毒品犯

罪的全链条打击。

案例二

超剂量开麻醉药品

毒贩趁机浑水摸鱼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5 月， 方某先后

27 次将 9076 包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

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被告人

柯某斌 （贩毒人员）， 获利 36304 元。 2019

年 1月至 5 月， 江某涛先后 24 次将 7800 包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柯某斌， 获

利 27300 元。 2019 年 1 月至 4 月， 庄某先

后 70次将 4000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贩卖给柯某斌， 获利 20000 元。 2019 年 4

月， 林某先后 4 次将 3300 包复方磷酸可待

因口服溶液贩卖给柯某辉 （贩毒人员）， 获

利 9900 元。 2019 年 5 月， 郑某华先后 2 次

将 1260 包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

柯某辉， 获利 5000元。

柯某斌、 柯某辉将上述复方磷酸可待因

口服溶液贩卖给贩毒和吸毒人员。

检察院以被告人方某等 13 人犯贩卖毒

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

依法对该案 13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至四年不等， 并处罚金。 方某等

部分被告人不服， 提出上诉。 2021 年 6 月 1

日，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等国家规定

管制的精神药品， 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

属性。 对于医务人员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

度，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行为，

应当根据在案证据， 综合审查行为人的主

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准确认定其行为性质。

对于医务人员无诊断、 无处方、 超剂量开

具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并提供给贩毒、 吸毒人员的， 依法应当以

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监管疏漏等问题， 检察机关在依

法严惩相关犯罪的同时， 要注意强化诉源

治理， 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等，

加强跟踪问效， 推动有关部门强化监管，

预防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非法流通， 切实

推进禁毒综合治理。

案例三

伪造病历套购药品

网上贩卖逃避追查

李某君利用伪造的病历， 在云南 8 家医

院以癌症患者名义套购 6010 片盐酸哌替啶

片、 1088 片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进行贩

卖牟利。 喻某才明知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是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而受被告人李

某君之托并收受李某君给予的好处费， 以虚

构病患的名义从其所在医院套出该药品 216

片提供给李某君， 后李某君通过快递邮寄至

河南省台前县等地进行贩卖。 公安机关在李

某君邮寄的包裹内查获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

片 216 片、 盐酸哌替啶 74 片。 公安机关还

在喻某才办公室内查获其为李某君代开的盐

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12片。

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君、 喻某才犯贩卖

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犯贩卖毒品

罪， 依法判处李某君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

罚金三万元； 以犯贩卖毒品罪， 依法判处喻

某才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六千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 毒品犯罪呈现出从传统毒品到

新型毒品的转变、 从社会层面流通到向医疗

行业渗透、 从线下交易到向“网络 + 寄递”

衍生等新态势。 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审查涉毒

犯罪线索和毒品来源， 加强对非法套购、 贩卖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全链条

惩治毒品犯罪。 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强化证据

审查， 以客观性证据为主导， 引导公安机关全

面收集、 规范固定证据， 证明被告人贩卖麻醉

药品、 精神药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对于

明知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而

提供给贩毒人员的， 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

究刑事责任。 对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 精神

药品失管漏管问题， 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及主

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相关部门健全机

制、 堵塞漏洞， 强化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

控， 加强医务人员教育管理， 切断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涉毒渠道。

案例四

医生染上毒瘾

私开精神药品

张某利用其北京市某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

师的身份， 自行或者指使他人多次私自将国家

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盐酸哌替啶（杜冷丁）及第

二类精神药品地佐辛开具在住院患者名下，然

后将上述药品拿走自用以满足毒瘾。其中，其开

具的 3836 支地佐辛药费 483336 元， 经由住院

患者杨某某等人的账户支付结算。

周某受张某指使， 利用其北京市某医院泌

尿外科医生的身份， 多次通过开具医嘱、 补写

药方等方式向张某提供盐酸哌替啶和地佐辛；

赫某淼、 康某受张某指使， 在该医院多次通过

开具、 处理医嘱等方式， 将盐酸哌替啶、 地佐

辛提供给张某使用。

检察院以张某犯诈骗罪， 周某、 赫某淼、

康某犯非法提供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罪， 依法

提起公诉。 法院以犯诈骗罪， 依法判处张某有

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七万元； 以犯非法提供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罪， 依法分别判处周某、

赫某淼、 康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七个

月不等， 并处罚金。 张某不服， 提出上诉。 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医务人员作为依法管理、 使用国家管制的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主体， 具有接触、 获取

此类药品的便利条件， 实施相关犯罪的手段隐

蔽， 致使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的社会

危害增大。 对于医务人员违反国家规定， 向吸

毒人员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

品的， 依法应当以非法提供麻醉药品、 精神药

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要强化证据审

查， 对医务人员虚开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占为

己有， 以及非法提供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等违

法犯罪行为， 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同时， 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 使用

漏洞及其他违规问题， 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等方式推动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专项治理

工作， 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提供、 滥用麻醉药

品、 精神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防止麻醉药

品、 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案例五

利用岗位便利

非法提供美沙酮

2020 年 7 月以来， 肖某锋、 肖某芳、 曹

某为牟取非法利益， 在明知盐酸美沙酮口服溶

液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须定点按量用

于维持治疗的情况下， 利用在某医院美沙酮维

持药物治疗中心的岗位便利， 先后 23 次共同

采用虚增销售次数， 每次加价 30 元或 40 元，

让吸毒人员私自带出药物治疗中心的方式， 向

吸毒人员非法提供美沙酮近 20000ml， 获利后

三人平分。

检察院以肖某锋、 肖某芳、 曹某犯贩卖毒

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贩卖毒品罪， 依法

分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三个

月不等， 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医疗从业人员利用岗位职责

便利， 将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非法提供给吸毒人员牟利的案件， 应当积极引

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构建完整证据

体系， 依法准确认定毒品犯罪性质。 对于国家

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 可以根据药品中

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 结合被告

人多次贩卖毒品等情节， 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 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同时， 要注重参与禁

毒综合治理， 对办案中发现的麻醉药品、 精神

药品管理漏洞，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推动

强化监管， 从源头上防范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失管涉毒问题的发生。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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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医务人员，收购精神药品
检察机关依法督促有关部门加强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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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禁毒工作力度持续加大， 传统毒品的获取难度大增， 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物进行贩卖、

吸食， 相关案件量快速增长。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创新能动履职， 进一步推动强化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监督

管理。 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 依法能动履职， 督促有关部门加强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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